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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新疆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暂行)》的有关规定，新疆师范大学

大学教务处（甲方）委托                 学院（乙方）                 （团队负责人）

承担新疆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教学团队                                          

的建设工作。 

第一条 项目研究期限 

团队建设自 2017年 9月 1日起计算，至 2020年 8月 31日止。建设期限为 3年。 

第二条 项目管理 

甲方对立项团队实施与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和管理；乙方按项目申报书拟定的建设

内容和目标，并参照《新疆师范大学教学团队验收评价表》完成教学团队建设工作。 

1. 教务处负责本项目的中期检查、结题验收等工作。 

2. 教学工程资金实行校、院两级集中管理，经费使用审批由学院负责。 

3. 团队负责人依托学院应监督、检查和保证团队负责人执行合同，协调团队建设中出

现的问题和保证团队建设的顺利完成。 

4. 团队建设原则上不得延期。团队负责人因正当理由不能按期完成建设的，可提出书

面申请延期一次，并应于团队建设到期 3 个月前提出申请，但延期最多不得超过一年；团队

负责人无正当理由不能按期完成团队建设的，学校将予以撤项，并视研究情况收回 50-100%

的建设经费，团队负责人 3年内不得申请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中教学团队项目。 

5.团队建设期满之日，团队负责人应填写《新疆师范大学教学团队结项申请表》，提交

建设成果，由教务处审核，并由教务处组织结题验收。未经教务处验收通过，团队负责人不

得申请成果鉴定。 

第三条 经费使用 

1.本项目资助经费为 5 万元（包括建设经费及管理费），扣除管理费（占总经费的 5%，

其中教务处留存 2%，学院留存 3%）后，团队在建期间可核销建设经费的 70%，其余建设经

费须于团队建设期满后 1个月内核销完毕。  

2．项目主持人必须按照《新疆师范大学本科质量工程建设教学改革研究与改革项目经费

管理办法》核销经费。上述经费中扣除管理费（占总经费的 5%）后，可开支的项目及分配比

例为： 

①学习交流差旅费，可占总经费的 40%（不含市内交通）； 

②图书费、资料费，可占总经费的 35%； 

③打印、复印费，可占总经费的 10%； 

④其他经费，可占总经费的 15%（含市内交通费、办公用品费、不含餐费）。 

 



 

 

 

 

 

第四条 结题条件 

项目结题须参照《新疆师范大学教学团队验收评价表》，完成项目申报书中列出的主要建

设任务、目标及举措。 

由本项目资助出版和发表的著作、论文、科技成果、专利等必须标注“新疆师范大学本

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教学团队基金资助”字样，其最终成果归属学校。 

 

第五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教务处、学院、团队负责人各一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甲方： 新疆师范大学教务处              乙方：    

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2017 年 9 月 1 日                    2017 年 9 月 1 日 


